
 

 

 

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申報憑單 
Statement of Transferring Tax-Deferred Stocks 

（符合 106 年 11 月 22 日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第 12 條之 1 及 

第 12 條之 2 規定者，為非境內居住之我國個人專用） 

編號： 

票
行
司 

 
 

 
 

 
 

股
發
公 

統一
編號 

        

名稱  

轉讓股東之戶號： 
  

格式代號及所得類別 
(Category of Income) 

（請打 v，不同類別應分開填寫） 

轉讓原因發生日期 

(Date of Transfer) 

(課稅年度) 

(Taxable Year) 

 年 月 日 

轉讓原因請打 v 
(Mark “v” Hereunder for Transfer Mode) 

出 售 
帳 戶 

□所得人帳號： 

□代理人帳號： 

76A □ 財產交易所得 

(智慧財產權讓與) 

Income from Property 
Transactions 

53A □ 權利金 

(智慧財產權授權) 

Royalty 

79B □ 薪資所得Salary 

 
買賣 
Transaction 

 
繼承 
Inheritance 

代理人姓名 

地址及電話 

 

 
贈與 Gift 
( 信 託 案 件
Trust Cast) 

 
贈與 Gift 
(非信託案件 
Non-trust Case) 

 
公司減資 
Capital Decrease 

 
公司清算 
Corporate 
Liquidation 

 

送存集保/ 
帳簿劃撥 
Deposit 
TSCD/book-e
ntry transfer 

 其他 Others 

所 得 人 
姓名或名稱 
Name of Taxpayer 

 所得人統一編(證)號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地      址 
Present Address  

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 
Tax Jurisdiction Code 
﹙參背面說明﹚ 

  
本年度內按所得人護照入出境章戳日
期累計在華是否已滿 183 天?□是□否 

稅務識別碼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TIN) 

﹙參背面說明﹚ 
 

取得年度 
Acquisition Year 

申請緩課股數 
Amount of Shares 

轉讓股數 D 
Amount of 

Shares 
Transferred 

每股轉讓金額 E 
Transferred Price  

Per Share 

轉讓總金額 
F＝D×E 
Revenue 

申報單位名稱及 
統一編號(蓋章)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證明文號   

※為避免財政資訊中心掃瞄結果模糊不清，影響納稅服務，填寫時第 1 聯
應直接以黑色原子筆填寫，不得移作複寫。 
第 1 聯：報核聯 通報所在地稽徵機關運用 

 
 
 
 
 
 
 
 
 
 
 
 
 
 
 
 
 
 
 
 
 
 
 
 
 
 
 
 
 
 
 
 
 
 
 
 
 
 
 
 
 

檔案
編號 

年度 資料別 縣市 機關 冊  號 頁號 
      



 

 

 

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申報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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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證明文號   

 
第 2 聯：備查聯 交股東保存備查 
CopyⅡ For the Taxpayer's Reference. 
 
第 3 聯：存根聯 申報單位存查 
CopyⅢ For the tax withholder to keep. 
 
 
 
 
 
 
 
 
 
 
 
 
 
 
 
 
 
 
 
 
 
 
 
 
 
 
 
 
 
 
 
 
 
 
 
 
 



 

 

 

智慧財產權作價入股股票轉讓申報憑單填報說明 

 
一、「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Tax Jurisdiction Code)之填寫，請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參

閱國家代碼表；「稅務識別碼〔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TIN) 〕」指居住地國

或地區用於辨識該納稅義務人之編號或具同等功能之其他辨識別碼，如無稅務識別

碼，請填寫「NOTIN」。 

二、「所得人統一編（證）號」（即中華民國稅務識別碼）欄位之填寫方式： 

（一）非境內居住之我國個人仍具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請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具雙重國籍身分者亦同。 

（二）非境內居住之我國個人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1. 請依所得人持有之居留證上之「統一證號」填寫，共 10 碼，前 2 碼為英文字母，

後 8 碼為阿拉伯數字。 

2. 若所得人持有之居留證件非為 10 碼之編號，或為無統一證號者，應請其速洽內

政部移民署暨其各地服務站申請編號，以供正確填報。 

3. 因故無法取得統一證號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我國個

人，請依舊制稅籍編號填寫。稅籍編號共 10 碼，按所得人護照上之資料，前 8

碼填上西元出生年月日，後 2 碼填寫所得人英文姓名欄前 2 個字母。 

例如： ROBERT W.DAVISON 出生日期 JULY,12,1942 ，稅籍編號則為

「19420712RO」。 

三、如有疑問，請電詢該管稽徵機關解答。 
 
 


